
 

证券代码：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17-59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福建新华都置业有限公司 6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为拓展公司房地产项目资源，2017 年 4 月 19 日，公司全资孙公司厦门泰禾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泰禾”）与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华都集团”）、福建新华都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都置业”）签

署了《福建新华都置业有限公司 60%股权转让合同》，以新华都置业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值人民币 298,246.55 万元为依据，厦门泰禾以人民币 178,742.50 万元受让新

华都置业 60%股权。 

新华都置业是一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设立于 2006 年 8 月 1 日，注册资本为

3,288 万美元，新华都集团持股 60%，汇明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明昇”）

持股 40%，汇明昇已同意放弃股东优先购买权。新华都置业全资控股漳州新华都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和龙海新华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根据与龙海市人民政府签订的《龙海市白塘湾国际旅游度假城项目投资合同

书》及《龙海市白塘湾国际旅游度假城项目补充合同书》，新华都置业负责在龙海

市隆教乡投资建设白塘湾国际旅游度假城项目。已通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方

式依法取得位于龙海市新厝白塘一带共计 18 幅地块（宗地面积共计约 1,372.6 亩，

其中住宅用地 13 幅，宗地面积合计约 1,082 亩；商服、旅馆用地 5 幅，宗地面积

合计约 290.58 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已付清上述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及契税

等土地出让费用。土地用途为住宅及旅游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旅游用地 40 年，

住宅用地 70 年。 

白塘湾国际旅游度假城以“旅游+大健康+地产项目”模式开发建设，由酒店

式公寓、山海景建筑群、高端度假别墅群、健康养生中心等产品组成，项目直面

台湾海峡，区域内有 4.2 公里长的优质沙滩，海岸边有国家级火山地质公园，地下

还有温泉资源。项目地处厦门湾南岸，气候宜人，处于厦门岛 1 小时交通圈内。



 

厦门作为我国重点旅游城市，年接待境内外游客居全国第四位，年到访游客数接

近 5000 万人次。受海岸沿线腹地的限制，厦门至今未有综合性的大型滨海旅游养

生度假基地。白塘湾国际旅游度假城将填补厦门乃至闽南一带旅游养生综合体的

空白。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 7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次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五四路 162 号 

法定代表人：陈发树 

注册资本：13,98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7 年 12 月 30 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对零售业、室内外装饰，酒店业、采矿业、水电

工程、路桥工程项目、房地产业、工业的投资、管理及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

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新华都集团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福建新华都置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住所：龙海市隆教乡白塘村 

法定代表人：陈志勇 

注册资本：3,288 万美元 

成立日期：2006 年 08 月 01 日 

经营范围：在龙海市隆教乡白塘村从事白塘湾国际旅游度假城一期项目的酒

店、旅游综合开发经营及配套设施建设；在龙海市隆教乡新厝村从事白塘湾国际

旅游度假城一期项目的房地产开发经营及物业服务。（以上涉及前置审批许可项目



 

的，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营） 

交易前后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出资金额 

（万美元） 

持股比例

（%） 

出资金额 

（万美元） 

持股比例 

（%） 

新华都集团 1,972.8 60 - - 

汇明昇 1,315.2 40 1,315.2 40 

厦门泰禾 - - 1,972.8 60 

合计 3,288 100 3,288 100 

2、交易标的最近一年一期经审计的基本财务数据（经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 年 2 月 28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70,880.87 160,748.70 

负债总额 166,218.33 155,739.39 

净资产 4,662.54 5,009.31 

应收账款 - - 

其他应收款 19,045.23 18,979.38 

 2017 年 1-2 月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26.37 8.28 

营业利润 -403.57 -2,362.92 

净利润 -346.77 -1,962.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14.71 -32,921.30 

3、是否存在或有事项 

（1）新华都置业以其 12 块项目地块进行抵押担保向中国民生银行福州分行、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交通银行厦门分行合计贷款 91,000 万元。截止评估基准

日，已经偿还 12,000 万元，长期借款余额 71,000 万元。 

（2）新华都置业于 2017 年 3 月 7 日以其 6 块项目地块进行抵押担保从大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获得 90,000 万元的贷款额度。新华都置业实际提款

30,000 万元。 

根据股权转让合同安排，在股权转让完成后，厦门泰禾负责在 2017 年 9 月 10

日前替换新华都集团及其关联人为新华都置业向金融机构贷款所提供的担保。 

交易标的除上述抵押事项外，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标的资产的历史沿革 

福建新华都置业有限公司原名明升（福建）置业有限公司，由汇明昇于 2006

年 8 月 1 日独资设立，设立时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注册资本 1,188

万美元。 

2006 年 12 月 5 日，汇明昇到资 300 万美元。 

2010 年 1 月 7 日，汇明昇到资 888 万美元，实收资本与注册资本相同。 

2010 年 1 月 15 日，公司股东汇明昇将 60%股权转让给新华都集团。 

2013 年 4 月 23 日，注册资本金变更为 3,288 万美元，新华都集团出资 1,972.80

万美元，汇明昇出资 1,315.20 万美元，股东按此占股比实缴完毕。 

2013 年 7 月 16 日，公司名称变更为福建新华都置业有限公司。 

截止 2017 年 2 月 28 日，福建新华都置业有限公司股东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注册资本 

（万美元） 

占比 

（%） 

新华都集团 1,972.80 60 

汇明昇 1,315.20 40 

合计 3,288.00 100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

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闽中兴估字（2017）第 027 号估值报告，本次评估采用了

资产基础法对新华都置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估值，新华都置业经大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账面值为人民

币 5,319.01 万元，在满足本报告中全部假设和前提、限制条件的基础上，经估值

后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估值为人民币 298,246.55 万元，增值 292,927.54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估值结果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62,506.60 456,007.84 293,501.24 180.61 

非流动资产 7,787.59 7,378.14 -409.45 -5.26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 0.00 0.00 0.00 - 

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 0.00 0.00 0.00 - 

长期应收款净额 0.00 0.00 0.00 -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3,150.00 2,496.42 -653.58 -20.75 

投资性房地产净额 0.00 0.00 0.00 - 



 

固定资产净额 206.11 454.47 248.36 120.50 

在建工程净额 0.00 0.00 0.00 - 

工程物质净额 0.00 0.00 0.00 - 

固定资产清理 0.00 0.00 0.00 - 

生产性生物资产净额 0.00 0.00 0.00 - 

油气资产净额 0.00 0.00 0.00 - 

无形资产净额 70.76 70.76 0.00 0.00 

开发支出 0.00 0.00 0.00 - 

商誉净额 0.00 0.00 0.00 - 

长期待摊费用 154.04 154.04 0.00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4,206.68 4,202.45 -4.23 -0.10 

其他非流动资产 0.00 0.00 0.00 - 

资产总计 170,294.19 463,385.98 293,091.79 172.11 

流动负债 74,799.27 74,963.53 164.26 0.22 

非流动负债 90,175.90 90,175.90 0.00 0.00 

负债总计 164,975.17 165,139.43 164.26 0.10 

股东权益 5,319.01 298,246.55 292,927.54 5,507.18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收购事项所涉评估对象已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

估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参考依据具有公允性。新华

都置业所持有的 18 幅地块购入时间较早，土地取得成本相对较低，市场价值增值

幅度较大；该项目地块位于厦门一小时交通圈内，交通便利，且生态环境优越。

随着厦漳泉同城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及项目周边各项市政配套不断完善，漳州承接

厦门楼市外溢需求明显，未来发展潜力较大。因此，本次交易以新华都置业股东

全部权益评估值人民币 298,246.55 万元为依据，厦门泰禾以人民币 178,742.50 万

元受让新华都置业 60%股权,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 

六、合同主要内容 

厦门泰禾与新华都集团、新华都置业签署的《福建新华都置业有限公司 60%

股权转让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厦门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福建新华都置业有限公司 

1、甲方通过受让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60%股权以及该股权相应的股东权益



 

（以下简称“目标股权”），包括但不限于： 

（1）目标公司对目标项目、目标地块的开发经营权利。 

（2）目标公司资产及乙方已披露的目标公司债权债务。 

（3）旅游公司、物业公司的资产及乙方已披露的债权债务。 

2、本合同的目标公司财务报表基准日为 2017 年 2 月 28 日。 

3、本合同经双方盖章后成立，甲乙双方共同与汇明昇集团有限公司协商，取

得汇明昇集团有限公司同意乙方向甲方转让目标股权并放弃优先购买权。本合同

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后生效： 

（1）汇明昇集团有限公司同意乙方向甲方转让目标股权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2）本合同获得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 

4、甲乙双方确认，根据目标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乙方披露的目标公司、目标

项目、目标地块的相关信息（以附件为准），甲方取得目标股权的交易对价由以下

两部分组成： 

（1）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178,742.5 万元，甲方按本合同约定分期支付给乙方。 

（2）偿还乙方对目标公司享有的债权（截止基准日，债权本息余额为人民币

41,257.5 万元）。甲方按本合同约定向目标公司提供股东借款资金，由目标公司向

乙方清偿该债务。 

5、甲方经工商登记为持有目标公司 60%股权的股东后 3 个工作日内，甲方作

为目标公司新股东同意向目标公司注入资金，代目标公司偿还对乙方的借款本息

人民币 41,257.5 万元。 

6、甲方受让目标股权后，甲方另行与汇明昇集团有限公司协商目标公司及旅

游公司、物业公司的经营管理，乙方同意积极配合。 

7、根据目标公司现有章程，原由乙方指派的三名董事变更为甲方指派，董事

长和法定代表人由甲方指派董事担任，总经理由甲方指派人员担任。原由乙方指

派的一名监事，由甲方指派。 

8、甲方受让目标股权后，因涉及项目开发手续及证件的变更难度，乙方同意

目标公司继续使用“新华都”字号两年，如确需延期双方届时另行协商。 

9、截至交割日，除乙方已经披露的资产负债情况及交易事项外，目标公司及

旅游公司、物业公司不存在其他债务及或有负债，如存在任何未披露负债及或有

负债或任何交割日前未经披露的乙方和/或目标公司的行为所导致的于交割日后发



 

生的负债，则由乙方按股权比例承担，甲方及目标公司有权顺延支付相应事项金

额的股权价款。目标公司及旅游公司、物业公司因清偿未披露负债及或有负债产

生的全部费用、甲方和目标公司及旅游公司、物业公司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乙

方按 60%比例承担追偿责任，甲方可从未付乙方的款项中扣除。 

七、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受让新华都置业60%股权有利于拓展公司在厦门周边房地产项目资

源，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有利于公司积极探索“旅游+健康+地产”的商业模式。

该项目地块位于厦门一小时交通圈内，交通便利，且生态环境优越。随着厦漳泉

同城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及项目周边各项市政配套不断完善，漳州承接厦门楼市外

溢需求明显，未来发展潜力较大。本次收购符合“扎根福建本土、深耕一线城市”

的战略布局，有利于利用公司资金、品牌的优势，加速项目的拓展，符合公司及

股东利益。 

本次受让股权暂不会对公司经营效益产生实质性影响。 

八、备查文件 

1、厦门泰禾与新华都集团、新华都置业签署的《福建新华都置业有限公司 60%

股权转让合同》； 

2、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厦门泰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拟收购福建新华都置业有限公司股权项目估值报告》（闽中兴估字

（2017）第 027 号）； 

3、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福建新华都置业有限公司审

计报告》（大信审字[2017]第 1-01364 号）。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